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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長最後截止日期

茲提述中國國家文化產業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六年四月
二十八日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建議根據特別授權發行認股
權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根據認購協議，發行認股權證之所有先決條件須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三十日或發行
人與認購人可能書面協定之有關較後日期前達成。倘所有該等先決條件未能於最
後截止日期前達成，則訂約方可（向另一方發出書面通知）終止認購協議，屆時認
購協議將立即失效及不再具有效力。

由於有關訂約方需要額外時間以滿足發行認股權證之若干條件，於二零二六年六
月二十六日，訂約方已同意將認購協議項下之最後截止日期延長至二零二六年八
月三十一日。

除上述延長最後截止日期外，認購協議之所有其他條款維持不變，並具有十足效
力及作用。

承董事會命 

中國國家文化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

執行董事  

孫薇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由執行董事王仕棣先生、孫薇女士及滿巧珍女士，以及獨立
非執行董事廖廣生先生、王妙君女士及王玉潔女士組成。


